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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8_B8_E5_85_B8_E5_c33_41565.htm ［案情］ 原告：童某 被

告：某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（以下简称某证券营业部）

1994年3月14日上午11时20分许，原告童某委托其开户的证券

商某证券营业部以市价卖出“大江”股票2000股，被告工作

人员接单后，在委托单上签名盖章后将客户留联交给原告，

并口头告知已按市价16.8元/股申报。11月24分，被告按此价

输入电脑交易系统，但未成交。次日，原告前去交割时，被

告工作人员告知原告该股票未成交，原告感到不满并向被告

交涉未果。此时，“大江”股票价格已经下跌至每股14元左

右，双方协商不成，而该股票价格还在继续下跌，原告遂于

同年3月18日以每股12.48元抛出。据大江股票行情信息载

，1994年3月14日最高价为17.6元/股，最低价为14.5元/股，收

盘价为14.8元/股；1994年3月15日，最高价14.61元/股，最低

价13.2元/股，收盘价13.75元/股。 另查明：1994年3月14日上

海证券交易所电脑交易系统由于交易业务量猛增，使得交易

申报速度相应出现减慢情况，交易电脑主机接受申报滞后10

秒左右，但无明显障碍出现。法院认为，原被告双方在1994

年3月14日订立的委托卖出股票关系合法有效，应受法律保护

。原告委托被告以市价卖出股票，被告接受委托后理应及时

操作，促成这笔交易成交。虽然当时证交所交易业务量大，

交易系统电脑接受申报出现滞后情况以至用报价编号而未能

及时成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被告应当再行报价促使成交直至

委托期满，但被告未采取相应措施，以至原告按市价委托的



股票当日未能卖出，系被告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所致

，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，赔偿原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 ［

案例来源：《中国审判案例要览》（1995年综合本），

第1181-1183页］ ［办案要点］本案事实比较清楚，被告证券

营业部接受原告合法有效的委托后，应当认真履行自己职责

。在1994年3月14日，上海证交所交易业务量猛增，使得交易

电脑主机接受申报滞后，导致申报未能成交，这本属意外风

险责任，被告无需为此负责。但问题是被告报价后并未去确

认是否成交，也未采取相应措施，使得原告市价委托的股票

在委托期长达半天的时间内未能卖出，这结果是被告延误申

报的过错行为造成的，责任在被告，其应对自己不认真履行

职责而致客户造成的损失，承担赔偿责任。 处理本案的关键

是如何核定股票买卖不成交造成损失的赔偿额。法院认为以

原告委托期间的平均价格与被告知未成交时的股票价格之间

的差价损失作为赔偿额是合理的，不能以委托时的行情价16.8

元/股与实际抛出价12.48元/股之间的差价损失来计算赔偿额

。 这是因为，股票价格瞬息万变，原告委托时的申报价格不

是必然能成交的价格，仅供参考之用，因而以16.8元/股作为

市价委托的成交价显然不妥，而以委托期内平均价来定则比

较公平合理。原告于1994年3月15日去交割时，被告告知原告

该股票未能成交这一情况后，此后风险责任已由被告移至原

告方，因为原告可自主决定是否继续卖出投票，至于这以后

的损失只能由原告自己承担（当然获利亦应归其所有），与

被告无关。因此，作为核定赔偿额的后一股价应以被告告知

原告未成交之时的股价来定，如告知时的价格不能确定，应

以当日平均价来确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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